
PWSC(2006-07 )49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6 年 12 月 19 日  

 
 
總目 706－公路  
運輸－交通控制  
23TC－在市區及其鄰近範圍提供交通事故管理及交通資訊發放設施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  提升 2 3 T C 號工程計劃部分項目的級別，稱為

「把行車時間顯示系統擴展至九龍區」；按付

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5 , 4 0 0 萬元；
以及  

 
( b )  把 23TC 號工程計劃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  

 
 
問題  

 
 我們有需要為駕車人士提供行車時間資料，以便他們在使用九龍

區通往各條過海隧道的主要引道時，可根據所顯示的最新交通資料選

擇合適的路線，以及紓緩各條引道交通擠塞的情況。  
 
 
建議  

 
2 .  運輸署署長建議把 23TC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5 ,400 萬元，用以實施九龍區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下稱「九龍區系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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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23TC 號工程計劃擬提升級別的項目的擬議工程範圍如下－  
 

( a )  在九龍區 6 個重要地點安裝附有數碼顯示模組的行
車時間顯示器，以即時顯示取道 3 條過海隧道過海
所需的平均行車時間；  

 
( b )  在九龍區通往各條過海隧道的引道及港島區隧道出

口安裝所需的車輛偵測設備，用以收集交通數據，

計算估計所需的行車時間；  
 
( c )  安裝電腦系統以計算行車時間資料，並監控系統的

運作情況；  
 
( d )  改裝港島區行車時間顯示系統 (下稱「港島區系統」)

的車輛偵測及數據通訊設備，以便把港島區與九龍

區這兩個系統合而為一；以及  
 
( e )  安裝所需的硬件和軟件，以便在互聯網發放合併後

的 港 島 區 及 九 龍 區 系 統 的 行 車 時 間 及 平 均 車 速 資

料。  
 
4.  行車時間顯示器安裝位置圖載於附件。  
 
5 .  我們計劃在 2007 年 12 月展開擬議工程，在 2009 年 6 月完成工程。 
 
 
理由  

 
6 .  我們在 2003 年實施港島區系統，顯示從港島取道 3 條過海隧道前
往九龍估計所需的行車時間，供駕車人士參考。我們已在告士打道東

行線 (近稅務大樓 )、堅拿道天橋北行線 (近香港仔隧道出口 )、以及東區
走廊西行線 (近城市花園 )安裝行車時間數碼顯示器，讓駕車人士可根據
最新交通情況，選擇合適路線從港島過海前往九龍。這個系統在若干

程度上有助紓緩港島區各條過海隧道引道的擠塞情況。除安裝數碼顯

示器外，我們亦由 2005 年 8 月起，把顯示系統整理所得的資料轉化為
行車速度圖，上載到運輸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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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們分別在港島區系統實施前後 (即 2002 年 1 2 月及 2 0 0 4 年 1 月 )
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港島區系統實施後，港島北各條過海隧

道引道的平均車速上升了 4%。此外，我們亦因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的建議，在本年較早時進行調查，以確定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的成效。

在 3  665 名受訪的駕車人士中，有 2  760 人曾在調查進行前一個月內駕
車過海。在該 2  760 名駕車人士中，有超過 8 7 %  留意到引道上裝設了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在這些留意到該系統的受訪者中，有 6 4 %  認為系
統有助他們選擇過海路線，而 6 1 . 7 %  認為系統在其他方面亦有幫助，
例如預計到達目的地時間及估計路面擠塞情況。在 2  7 6 0 名受訪者中，
大約 8 0 %  贊成把系統擴展至九龍區。  
 
8 .  鑑於港島區系統成效理想，公眾亦支持把該系統擴展至九龍區，

我們建議實施九龍區系統。這有助駕車人士妥善計劃從九龍區過海前

往港島的路線，從而改善九龍區各條過海隧道引道的交通情況。  
 
 
對財政的影響  

 
9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這項工程計劃所需費用為 5 ,400萬元 (見
下文第 13 段 )，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電子及機電設備安裝工程   32 .0   

 ( i )  車輛偵測設備  6 . 0    

 ( i i )  數據通訊設備  6 . 0    

 ( i i i )  中央電腦系統  6 . 0    

 ( i v )  行車時間顯示器  4 . 0    

 ( v )  系統的相關屋宇裝備工
程、安裝及試用工作  

10 .0    

( b )  架空標誌翻新工程   5 . 0   

( c )  改裝港島區系統的車輛偵測
和數據通訊設備，以便與新

系統合併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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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 d )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收費 1  6 . 5   

( e )  應急費用   4 . 2   

 小計  52 .5  ( 按 2006年 9月
價格計算 )  

( f )  價格調整準備   1 . 5   

54 .0   總計  

 

(按 付 款 當 日
價格計算 )  

10 .  關於上文第 9 段 ( a )項，有關費用是用以設計、供應、安裝、測試
和試用九龍區系統，包括收集車速數據的車輛偵測設備；把偵測所得

車速數據傳送到中央電腦系統以計算行車時間的數據通訊設備；計算

行車時間及監控所有路面設備的中央電腦系統；顯示計算所得行車時

間的行車時間顯示器；以及進行相關的屋宇裝備工程。  
 
11 .  關於上文第 9 段 ( b )項，有關費用是用以設計和改裝架空標誌，以
及進行所需鞏固工程，以便安裝行車時間顯示器和車輛偵測設備。  
 
12 .  關於上文第 9 段 ( c )項，有關費用是用以設計、供應及改裝港島區
系統的所需設備、其測試和試用，以便把港島區系統與新的九龍區系

統合而為一。  
 
13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6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0 0 7 - 0 8   8 . 0   1 . 0 1 2 5 0   8 . 1   
2 0 0 8 - 0 9   3 2 . 2   1 . 0 2 7 6 9   3 3 . 1   
2 0 0 9 - 1 0   8 . 1   1 . 0 4 3 1 0   8 . 4   
2 0 1 0 - 1 1   4 . 2   1 . 0 5 8 7 5   4 . 4   

  52 .5     54 .0   

 
1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在 1996 年 8 月 1 日根據《營運基金條例》設立後，政府部門須就
機電工程署 (下稱「機電署」 )提供的機電裝置設計和技術顧問服務繳付費用。機電署
就這項工程計劃提供的服務，包括為所有機電裝置進行設計工作，以及從維修保養和

一般運作的角度，就各項機電工程和其對工程計劃的影響，提供技術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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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我們按政府對 2007 至 2011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最 新 預 測 ， 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 預

算。我們會以總價合約為工程招標。由於合約期不超過 21 個月，合約
不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  
 
15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總額約為 560 萬元。  
 
 
公眾諮詢  

 
16 .  我們在 2006 年 3 月 23 日就把顯示系統擴展至九龍區的建議，諮
詢九龍城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和油尖旺區議會轄下交通

運輸委員會。委員對這項建議沒有異議。  
 
17 .  我們在 2006 年 3 月 24 日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建議
我們進行調查，以確定顯示系統的成效。在 2006 年 1 1 月 20 日，我們
把調查結果 (在上文第 7 段概述 )告知委員。該委員會委員沒有對建議提
出其他意見。  
 
 
對環境的影響  

 
18 .  這項工程計劃不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無須申領環境許可證。這項工程計劃不大可能對環

境造成不良影響。我們會實施適當緩解措施
2，以控制在裝設顯示器、

管道、車輛偵測器及控制器的工程期間對環境造成的短期影響，並已

把實施這些措施所需的費用計算在工程計劃預算費內。  
 
19 .  這項工程計劃只會產生極少量建築和拆卸物料。儘管如此，我們
仍會要求顧問／承建商考慮採取措施，在進行這項工程計劃時，盡量

減少產生這些物料，並盡可能再用／循環使用這些物料。  
 

 
2 有關措施包括採用低噪音設備；審慎編排施工時間；妥善安排設備的裝設位置，以避
免對易受噪音影響的地方造成滋擾；以及在工地採取良好的作業方法，例如設置臨時

排水系統，系統設有隔沙井、為帶有沙泥的徑流而設的沉積池，以及防止混凝土沖走

的滲透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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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用  

 
20 .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  

 
21 .  我們在 2005 年 10 月把 23TC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 23TC 號工
程 計 劃 的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裝 設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把 顯 示 系 統 擴 展 至 九 龍

區，以及提供／安裝可變信息顯示屏。本文件所載建議是提升 23TC 號
工 程 計 劃 部 分 項 目 (即 九 龍 區 系 統 )的 級 別 。 我 們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提 交
23TC 號工程計劃餘下部分的建議。  
 
22 .  擬議工程計劃不涉及移走或種植樹木建議。  
 
23 .  我們估計為進行這項工程計劃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17 個 ( 7 個專業／
技術人員職位和 10 個工人職位 )，共需 17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6 年 1 2 月  
 




